乐山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

2025年，市政府立法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、六次全会和市委八届九次、十次全会部署，围绕省委“四化同步、城乡融合、五区共兴”发展战略和省委、省政府赋予乐山的“三大使命任务”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加快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，为推进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结合我市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生态文明建设、历史文化保护、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立法权限，经公开征集、统筹协调，制定乐山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。

一、2025年立法项目

（一）地方性法规草案拟定项目（1件）。

《乐山市主城区规划建设监督管理条例》

起草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

报送议案时间：2025年5月20日前

（二）地方性法规草案配合制定项目（2件）。

1.《乐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
配合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司法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水务局等

2.《东风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（草案）》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

（三）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项目（2件）。

1.《乐山大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》

责任单位：乐山大佛文物保护（景区）管委会、市中区人民政府

报送评估报告时间：2025年10月底前

2.《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》

责任单位：峨眉山景区管委会、峨眉山市人民政府

报送评估报告时间：2025年10月底前

（四）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项目（1件）。

《乐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

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
报送评估报告时间：2025年3月底前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。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，确保立法内容体现党的主张，反映人民意志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。严格执行重大立法事项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，立法起草、审查过程中涉及重大体制、重大政策调整的，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，确保立法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。

（二）全面提升立法工作质效。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推进立法精细化建设，灵活开展“小切口”“小快灵”式立法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实施性、补充性、探索性作用。积极开展立法协商，充分发挥市政府法律顾问和智库专家作用，保障制度设计的专业性、科学性和有效性。坚持民主立法、开门立法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渠道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，确保立法反映人民意愿、保障人民权益。统筹做好“立、改、废、释”，抓好立法调研、立项论证、草案审查、立法后评估等工作，确保法规规章立得住、行得通、真管用。

（三）扎实推进立法计划的执行。起草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责任落实、精细流程管理、严格时限要求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商。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、主动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市司法局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认真履行审查职责，确保立法工作计划按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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